滑环辐审〔2026〕2号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分局

关于河南安阳滑县老店110千伏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安阳供电公司：

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6782203821W）报送的由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河南安阳滑县老店110千伏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已在我县政府网站公示期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

河南安阳滑县老店110kV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安阳市滑县老店镇小屯村向南100米，劲牛路路东。

本期扩建3号主变，容量为50MVA，同期扩建1个110kV主变进线间隔，占用110kV配电装置原规划北数第四出线间隔，本期不新增110kV出线。本期主变扩建工程在老店110kV变电站西侧供电所预留场地扩建，不新征用地。

工程计划总投资154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7万元，环保投资占比2.40%。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项目建设应按照《报告表》和批复要求，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二）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变电站周边区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

（三）变电站应合理布局，采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变电站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标准，同时确保项目周围区域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功能区要求，防止噪声扰民。
（四）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有效防尘、降噪措施，不得扰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分类集中存放，及时清运、妥善处置；产生的废水应收集处理，严禁擅自外排；施工活动严格限定于变电站站内，最大限度减少地表扰动，完工后清理临时占地并及时开展生态恢复治理。

（五）建设及运营单位应建立环保管理和监测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各项污染因子达到标准要求。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四、本批复有效期五年。本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地点、工艺、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我局审批。          

  2026年6月30日 

主办：辐射环境管理科                              督办：辐射环境管理科

抄送：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滑县老店镇人民政府，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分局办公室             2026年6月30日印发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河南省滑县创业大道与欧阳路交叉口东北角

邮    编：456400

联系电话：0372-8181590
- 4 -
- 3 -

